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55號

原        告  孔維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威錄精密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 定 代理人  陳長源

受告知訴訟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 定 代理人  林淑真

訴 訟 代理人  張智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

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協同原告就車牌號碼000-○○○○號自用小客車向公路監

理機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原告名義。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

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

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

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

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

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

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

第一項請求：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就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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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客車（於西元2020年8月間出廠，廠牌為「MERCEDES-BEN

Z」，型式為「AMG GLE53 4MATIC+ C」，車身號碼為「W1N0

000000A243607」，下稱系爭車輛）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

（見本院卷第9頁），嗣後，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2日提出

「民事撤回部分起訴暨變更訴之聲明狀」，撤回此項聲明之

請求(見本院卷第127頁)，且因當時被告尚未為本案之言詞

辯論，故原告此部分撤回，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復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二項請被告應協同其將系爭車輛

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其所有（見本院卷第9頁），嗣後，原告

於113年12月11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陳明該項聲明係指請求

被告應協同其就系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

為其名義（見本院卷第141至142頁），核屬不變更訴訟標

的，僅更正法律上之陳述，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一）原告於109年8月間以新臺幣（下同）4,43

1,200元向訴外人中華賓士股份有限公司購買系爭車輛，並

於110年1月間借用被告名義向受告知訴訟人台新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貸款，用以支付前揭買賣價金。且兩造

於110年1月間簽訂借名登記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並約定

原告將系爭車輛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二）茲因被告積欠

營業稅、勞保費、健保費，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核

發執行命令，且被告向原告表示欲將系爭車輛交予法務部行

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查封拍賣，然系爭車輛之實際所有權人為

原告，自得類推適用民法關於委任契約之規定，為此爰依民

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終

止系爭契約，及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協同原告

就系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原告名義等

語。並聲明：(一)被告應協同原告就系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

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原告名義。(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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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有簽署系爭契約，且因系爭車輛有以被告名

義向受告知訴訟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貸款

　　，故希望原告可以繼續還款，以免過戶之後，該銀行向被告

催繳貸款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經查，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借名

登記契約書、行車執照、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放款本利收據

及匯款申請書、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執行命令、中

華賓士電子發票證明聯及估價維修單等影本為證（見本院

卷第17至19頁、第23至24頁、第31至32頁、第45頁、第10

5至119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2頁)，自

堪信為真實。

（二）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

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

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

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

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

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

良俗者，當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依民法第529

條規定，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

字第166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三）次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不屬於法律所定其他契約之種類

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民法第529條定有明文。復按

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

第1項亦有明定。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

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受任人以自己之名

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法第541

條亦有明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四）復查，原告將系爭車輛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並未違反法

律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性質上屬於借名登記之無名契

約，揆諸前揭說明，自得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且原

告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終止借名

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及本件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7月30

日送達被告等情，有「民事起訴狀」及本院送達證書在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14、59頁），足認兩造之間借名登記契

約關係，業經原告依法終止。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54

1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協同原告就系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

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原告名義，即屬有據，應予准

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

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另按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定

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成立者，視為自其確定或成立

時，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前項意思表示有待於對待給付

者，於債權人已為提存或執行法院就債權人已為對待給付

給予證明書時，視為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公證人就債權

人已為對待給付予以公證時，亦同，強制執行法第130 條

定有明文。又按於債務人應為一定意思表示之債務，因僅

在使債權人取得債務人意思表示之法律效果，即可達執行

之目的，故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特別規定，就命債務

人為一定意思表示之執行名義，視為自判決確定或執行名

義成立時，已為意思表示，使之與債務人現實上已為意思

表示具有相同之效果，以實現債權人之請求，亦即於判決

確定時，視為已為意思表示，無待於執行，更無於判決確

定前為假執行之餘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825號民

事裁判意旨參照）。查本件判決主文第1項係判命被告應

協同原告就系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

原告名義，揆諸前揭說明，必待本件判決確定後始生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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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已為意思表示之效力，自無宣告假執行之餘地，則原

告之假執行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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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55號
原        告  孔維莎






被        告  威錄精密企業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陳長源
受告知訴訟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林淑真
訴 訟 代理人  張智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協同原告就車牌號碼000-○○○○號自用小客車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原告名義。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一項請求：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就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西元2020年8月間出廠，廠牌為「MERCEDES-BENZ」，型式為「AMG GLE53 4MATIC+ C」，車身號碼為「W1N0000000A243607」，下稱系爭車輛）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見本院卷第9頁），嗣後，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2日提出「民事撤回部分起訴暨變更訴之聲明狀」，撤回此項聲明之請求(見本院卷第127頁)，且因當時被告尚未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故原告此部分撤回，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復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二項請被告應協同其將系爭車輛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其所有（見本院卷第9頁），嗣後，原告於113年12月11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陳明該項聲明係指請求被告應協同其就系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其名義（見本院卷第141至142頁），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僅更正法律上之陳述，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一）原告於109年8月間以新臺幣（下同）4,431,200元向訴外人中華賓士股份有限公司購買系爭車輛，並於110年1月間借用被告名義向受告知訴訟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貸款，用以支付前揭買賣價金。且兩造於110年1月間簽訂借名登記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並約定原告將系爭車輛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二）茲因被告積欠營業稅、勞保費、健保費，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核發執行命令，且被告向原告表示欲將系爭車輛交予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查封拍賣，然系爭車輛之實際所有權人為原告，自得類推適用民法關於委任契約之規定，為此爰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終止系爭契約，及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協同原告就系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原告名義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協同原告就系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原告名義。(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有簽署系爭契約，且因系爭車輛有以被告名義向受告知訴訟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貸款
　　，故希望原告可以繼續還款，以免過戶之後，該銀行向被告催繳貸款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經查，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借名登記契約書、行車執照、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放款本利收據及匯款申請書、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執行命令、中華賓士電子發票證明聯及估價維修單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19頁、第23至24頁、第31至32頁、第45頁、第105至119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2頁)，自堪信為真實。
（二）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當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依民法第529條規定，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三）次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不屬於法律所定其他契約之種類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民法第529條定有明文。復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亦有明定。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法第541條亦有明文。
（四）復查，原告將系爭車輛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並未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性質上屬於借名登記之無名契約，揆諸前揭說明，自得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且原告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及本件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7月30日送達被告等情，有「民事起訴狀」及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59頁），足認兩造之間借名登記契約關係，業經原告依法終止。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協同原告就系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原告名義，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另按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成立者，視為自其確定或成立時，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前項意思表示有待於對待給付者，於債權人已為提存或執行法院就債權人已為對待給付給予證明書時，視為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公證人就債權人已為對待給付予以公證時，亦同，強制執行法第130 條定有明文。又按於債務人應為一定意思表示之債務，因僅在使債權人取得債務人意思表示之法律效果，即可達執行之目的，故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特別規定，就命債務人為一定意思表示之執行名義，視為自判決確定或執行名義成立時，已為意思表示，使之與債務人現實上已為意思表示具有相同之效果，以實現債權人之請求，亦即於判決確定時，視為已為意思表示，無待於執行，更無於判決確定前為假執行之餘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82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查本件判決主文第1項係判命被告應協同原告就系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原告名義，揆諸前揭說明，必待本件判決確定後始生擬制被告已為意思表示之效力，自無宣告假執行之餘地，則原告之假執行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55號
原        告  孔維莎



被        告  威錄精密企業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陳長源
受告知訴訟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林淑真
訴 訟 代理人  張智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協同原告就車牌號碼000-○○○○號自用小客車向公路監理機
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原告名義。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
    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
    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
    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
    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
    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
    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
    第一項請求：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就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
    小客車（於西元2020年8月間出廠，廠牌為「MERCEDES-BENZ
    」，型式為「AMG GLE53 4MATIC+ C」，車身號碼為「W1N00
    00000A243607」，下稱系爭車輛）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見
    本院卷第9頁），嗣後，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2日提出「民事
    撤回部分起訴暨變更訴之聲明狀」，撤回此項聲明之請求(
    見本院卷第127頁)，且因當時被告尚未為本案之言詞辯論，
    故原告此部分撤回，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
    復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二項請被告應協同其將系爭車輛
    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其所有（見本院卷第9頁），嗣後，原告
    於113年12月11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陳明該項聲明係指請求
    被告應協同其就系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
    為其名義（見本院卷第141至142頁），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
    ，僅更正法律上之陳述，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一）原告於109年8月間以新臺幣（下同）4,43
    1,200元向訴外人中華賓士股份有限公司購買系爭車輛，並
    於110年1月間借用被告名義向受告知訴訟人台新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貸款，用以支付前揭買賣價金。且兩造
    於110年1月間簽訂借名登記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並約定
    原告將系爭車輛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二）茲因被告積欠
    營業稅、勞保費、健保費，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核
    發執行命令，且被告向原告表示欲將系爭車輛交予法務部行
    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查封拍賣，然系爭車輛之實際所有權人為
    原告，自得類推適用民法關於委任契約之規定，為此爰依民
    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終
    止系爭契約，及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協同原告
    就系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原告名義等
    語。並聲明：(一)被告應協同原告就系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
    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原告名義。(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有簽署系爭契約，且因系爭車輛有以被告名
    義向受告知訴訟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貸款
　　，故希望原告可以繼續還款，以免過戶之後，該銀行向被告
    催繳貸款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經查，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借名
      登記契約書、行車執照、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放款本利收據
      及匯款申請書、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執行命令、中
      華賓士電子發票證明聯及估價維修單等影本為證（見本院
      卷第17至19頁、第23至24頁、第31至32頁、第45頁、第10
      5至119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2頁)，自
      堪信為真實。
（二）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
      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
      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
      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
      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
      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
      良俗者，當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依民法第529
      條規定，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
      字第166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三）次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不屬於法律所定其他契約之種類
      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民法第529條定有明文。復按
      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
      第1項亦有明定。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
      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受任人以自己之名
      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法第541
      條亦有明文。
（四）復查，原告將系爭車輛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並未違反法
      律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性質上屬於借名登記之無名契
      約，揆諸前揭說明，自得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且原
      告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終止借名
      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及本件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7月30
      日送達被告等情，有「民事起訴狀」及本院送達證書在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14、59頁），足認兩造之間借名登記契
      約關係，業經原告依法終止。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54
      1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協同原告就系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
      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原告名義，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另按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定
      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成立者，視為自其確定或成立
      時，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前項意思表示有待於對待給付
      者，於債權人已為提存或執行法院就債權人已為對待給付
      給予證明書時，視為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公證人就債權
      人已為對待給付予以公證時，亦同，強制執行法第130 條
      定有明文。又按於債務人應為一定意思表示之債務，因僅
      在使債權人取得債務人意思表示之法律效果，即可達執行
      之目的，故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特別規定，就命債務
      人為一定意思表示之執行名義，視為自判決確定或執行名
      義成立時，已為意思表示，使之與債務人現實上已為意思
      表示具有相同之效果，以實現債權人之請求，亦即於判決
      確定時，視為已為意思表示，無待於執行，更無於判決確
      定前為假執行之餘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825號民
      事裁判意旨參照）。查本件判決主文第1項係判命被告應
      協同原告就系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
      原告名義，揆諸前揭說明，必待本件判決確定後始生擬制
      被告已為意思表示之效力，自無宣告假執行之餘地，則原
      告之假執行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55號
原        告  孔維莎



被        告  威錄精密企業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陳長源
受告知訴訟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 定 代理人  林淑真
訴 訟 代理人  張智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借名登記關係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協同原告就車牌號碼000-○○○○號自用小客車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原告名義。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以言詞所為訴之撤回，應記載於筆錄，如他造不在場，應將筆錄送達。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一項請求：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就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西元2020年8月間出廠，廠牌為「MERCEDES-BENZ」，型式為「AMG GLE53 4MATIC+ C」，車身號碼為「W1N0000000A243607」，下稱系爭車輛）有借名登記關係存在（見本院卷第9頁），嗣後，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2日提出「民事撤回部分起訴暨變更訴之聲明狀」，撤回此項聲明之請求(見本院卷第127頁)，且因當時被告尚未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故原告此部分撤回，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復查，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第二項請被告應協同其將系爭車輛所有權移轉登記為其所有（見本院卷第9頁），嗣後，原告於113年12月11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陳明該項聲明係指請求被告應協同其就系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其名義（見本院卷第141至142頁），核屬不變更訴訟標的，僅更正法律上之陳述，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一）原告於109年8月間以新臺幣（下同）4,431,200元向訴外人中華賓士股份有限公司購買系爭車輛，並於110年1月間借用被告名義向受告知訴訟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貸款，用以支付前揭買賣價金。且兩造於110年1月間簽訂借名登記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並約定原告將系爭車輛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二）茲因被告積欠營業稅、勞保費、健保費，經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核發執行命令，且被告向原告表示欲將系爭車輛交予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查封拍賣，然系爭車輛之實際所有權人為原告，自得類推適用民法關於委任契約之規定，為此爰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終止系爭契約，及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協同原告就系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原告名義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協同原告就系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原告名義。(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兩造有簽署系爭契約，且因系爭車輛有以被告名義向受告知訴訟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辦貸款
　　，故希望原告可以繼續還款，以免過戶之後，該銀行向被告催繳貸款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經查，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借名登記契約書、行車執照、台新國際商業銀行放款本利收據及匯款申請書、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執行命令、中華賓士電子發票證明聯及估價維修單等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19頁、第23至24頁、第31至32頁、第45頁、第105至119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42頁)，自堪信為真實。
（二）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當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上效力，並依民法第529條規定，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三）次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不屬於法律所定其他契約之種類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民法第529條定有明文。復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亦有明定。又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法第541條亦有明文。
（四）復查，原告將系爭車輛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並未違反法律之強制規定或公序良俗，性質上屬於借名登記之無名契約，揆諸前揭說明，自得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且原告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方式，向被告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及本件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7月30日送達被告等情，有「民事起訴狀」及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59頁），足認兩造之間借名登記契約關係，業經原告依法終止。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協同原告就系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原告名義，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六）另按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思表示之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成立者，視為自其確定或成立時，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前項意思表示有待於對待給付者，於債權人已為提存或執行法院就債權人已為對待給付給予證明書時，視為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公證人就債權人已為對待給付予以公證時，亦同，強制執行法第130 條定有明文。又按於債務人應為一定意思表示之債務，因僅在使債權人取得債務人意思表示之法律效果，即可達執行之目的，故強制執行法第130條第1項特別規定，就命債務人為一定意思表示之執行名義，視為自判決確定或執行名義成立時，已為意思表示，使之與債務人現實上已為意思表示具有相同之效果，以實現債權人之請求，亦即於判決確定時，視為已為意思表示，無待於執行，更無於判決確定前為假執行之餘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825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查本件判決主文第1項係判命被告應協同原告就系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籍過戶登記為原告名義，揆諸前揭說明，必待本件判決確定後始生擬制被告已為意思表示之效力，自無宣告假執行之餘地，則原告之假執行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賴秀雯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
後二十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楊思賢　　
　　
　　


